
安全评价报告信息

项目名称 广东石东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

项目详细地址 东莞市沙田镇联检路 23 号

资质证号 APJ-（粤）-020 项目所属行业
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

学品及医药制造业

项目简介

广东石东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石东公司”或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

1986 年 10 月 15 日（曾用名称：广东石东实业（集团）公司，于 2018 年 2

月 12 月变更为广东石东实业有限公司），住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联

检路 23 号，注册资本：15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人代表：莫建怀，经营范围：

危险化学品的仓储；汽油、柴油仓储；危险化学品（汽油、煤油（含航空煤

油））的批发；柴油批发；办理外引内联企业的咨询、洽谈、开办业务，货

物进出口。批发、零售：计划外钢材、纸张（除新闻纸）、建筑材料、五金、

交电、百货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该公司原为港口经营许可企业，位于东莞市沙田镇虎门港沙田作业区，

分成精化库区和储运库区。其中精化库区包括 A、B、C、D、E、G 罐区、甲

类仓库、丙类仓库，储运库区为 F 区。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取得东莞市交通

运输局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》（证书编号：（粤莞）港

经证（0031）号）和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（编号：（粤莞）港经证（0031）

号-M038、K001～K002、C001-C067、T001～T007），经营地域：东莞港沙田

港区广东石东实业有限公司飞虎石化泊位和危险货物储罐区及仓库；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和交通运输部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，经审核，

准予从事下列业务：1、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；2、从事货物装卸、仓储。有

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。

根据双方签订的安全评价合同，确定本次评价的范围为广东石东实业有

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条件、经营场所、设施、建筑物、经营活动过程、从

业人员和安全管理。

报告编号 YL-1-21-21C-002 现场勘查时间 2021/3/3

评价报告完成时间 2021/6/8 项目组长 阳彬

项目组成员 刘玉安、廖泽平、赵庆大、吴海燕

报告编写员 刘玉安、廖泽平、赵庆大、吴海燕

报告审核员 廖洪盛 过程控制负责人 郭 斌

技术负责人 陈燎原

评价结论
广东石东实业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安全条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要求，符合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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